窗体顶端

	关于做好2015-2016学年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
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上级有关政策精神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实施细则（修订）》（学发〔2015〕10号），学校近期将开展2015-2016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工作，现就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减免对象 

申请学费减免的主要是以下几类学生： 

1.城乡低保家庭或持《特困职工证》人员子女；
 2.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
3.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4.家庭经济困难的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问题由学校通过其他资助方式予以资助。
二、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生活俭朴，无铺张浪费等不良生活习惯；
    5.学习刻苦；
6.已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
三、减免办法 

1.《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05）96号]；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实施细则（修订）（学发〔2015〕10号），详见附件2。修订后的实施细则涵盖面更广，请各学院具体负责老师认真学习细则，并通知符合条件的学生。
四、申请材料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申请表》（附件）； 

2.证明材料复印件（如城乡低保证、《特困职工证》等效力的证明材料、孤儿、残疾人证、困难生认定结果等）。 

五、办理流程 

1.9月25日前，符合条件的学生向所在学院提出学费减免申请，并填写《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申请表》（附件1），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2.9月30日前，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对学生申请进行审核、评议，填写初审意见，意见需对申请学生的各方面表现做出详细评价，同时于9月30日将评审材料报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人：田老师，电话：025-58731397）。
3.10月15日前，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学院初审意见、财务部门学费数据和后勤部门书本费数据，审核、确定全校学费减免学生名单和减免金额，报校领导审批。 

4.10月31日前，由财务部门根据审批结果落实减免资金。 

六、工作要求 

1.学费减免工作关系到我校特殊困难学生群体的切实利益。请各学院高度重视，明确专人负责，结合往年申请数据和近期困难生认定结果，切实做好政策宣传、申请组织、学院初审和材料报送等工作。
2.各学院要加强对获减免学生的教育和管理，鼓励他们正确面对困难、勇于战胜困难，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指导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
特此通知。
附件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申请表
附件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实施细则（修订）（学发〔2015〕10号）
                                          学生工作处
201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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